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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印发通知

推动社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打击“黑职介”“培训贷”

人社部广征人力资源服务违法违规线索
据央视网消息 7 月 2 日，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公告，向社会公

开征集人力资源服务领域涉嫌违法违规

行 为 线 索 ，征 集 时 间 为 7 月 2 日 至 31

日。本次征集内容包括：

1.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

动，包括线下“黑职介”和通过自建网

站、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开展非法

职业中介（搭建互联网平台供其他单位

或个人发布招聘信息或开展职业中介）；

以人力资源测评、咨询等备案类服务为

名非法开展职业中介；

2.“招转培”“培训贷”，即以招聘或

职业中介、人力资源培训等为名，欺诈、

诱导求职者接受职业培训，缴纳高额费

用或签订贷款协议；

3. 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或以“直签保

录”、高薪岗位“内推”等话术炒作引流

等侵害求职者权益；

4. 诱骗、胁迫求职者从事电信诈骗、

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5. 以服装费、转正费、风险保证金、

耗材费等各种名义违规收取财物；

6. 在招聘和用工过程中，扣押求职

者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个人证件原

件；

7. 发布含有民族、性别、年龄、地域

等歧视性条件及其他与岗位适配性无关

的限制性条件招聘信息；

8. 泄露、贩卖或以其他方式违法使

用求职者个人信息；

9. 其他侵害求职者权益的人力资源

服务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公告中提到，如有上述相关行为线

索，请在征集时间内将有关情况发送至

线 索 征 集 邮 箱 gfrlzysczx@mohrss.gov.cn

（仅在征集时间内使用）。提交线索应包

括但不限于涉嫌违法违规提供人力资源

服务的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地址、

联系方式、所属省份等基本信息，相关招

聘或用工信息发布渠道、发布时间、发布

内容、发布人、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支付的

费用凭证等相关证据资料，同时注明反映

人及联系方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对

反映人的相关信息进行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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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消息 近日，民政部办公

厅、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持续

推动社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

地持续发挥社会组织促进毕业生就业

的积极作用，通过开发更多就业岗位、

搭建和完善就业资源对接平台、细化

就业指导服务等措施，助力高校毕业

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通知指出，引导社会组织开发更多

就业岗位，推动专业性社会组织巩固拓

展教育、医疗、科技、文化、救助、养老、

托育等领域服务空间，鼓励有条件的社

会组织申报就业见习基地。发挥城乡社

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面向基层群众服务的

优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

式，创新基层服务项目，开发与大学生相

适应的城乡社区服务岗位。

在开展就业资源对接方面，通知要

求 ，引 导 社 会 组 织 发 挥 联 系 会 员 、企

业、高校和专业人员的独特优势，创新

就业资源对接服务模式，搭建和完善

就业资源对接平台。加强与本地区高

校的沟通协作，推进“校社合作”，引导

社会组织有序组织高校大学生到会员

企业、基层社区深入了解职场环境，快

速适应就业需求。

通 知 指 出 ，要 引 导 社 会 组 织 协 助

做好重点群体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

围 绕 脱 贫 家 庭 、低 保 家 庭 、低 保 边 缘

家庭、零就业家庭等有就业意愿的困

难 群 体 毕 业 生 ，优 先 提 供 咨 询 指 导 、

岗 位 推 荐 、就 业 实 习 等 服 务 ；支 持 职

业教育类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养老、托

育 、家 政 等 技 能 培 训 ，鼓 励 社 会 组 织

与职业院校共建实训基地，为高校毕

业 生 提 供 实 习 实 践 、志 愿 服 务 、专 业

培训等机会，提高高校毕业生综合素

养和就业能力。

深莞惠构建跨区域
生态环境共保共治体系

本报讯 近日，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

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印发《深圳都市圈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2025—2030年）》（以下简称

《规划》）。这是广东省首个针对都市圈的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也是深圳都市圈

“1+N”规划体系的首个专项规划，标志着

深莞惠三地在生态环境共保共治领域迈出

关键一步，助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

国先行区。

《规划》提出打造珠江流域环境协同治

理典范、美丽都市圈建设示范样板、全球城

市群绿色发展标杆三大战略定位。其核心

是以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为驱动，构建跨

区域生态环境共保共治体系，着力解决深

莞惠都市圈面临的跨区域、跨流域生态环

境问题。

为落实规划，《规划》部署了七大重点

领域30项具体任务，配套42个重点项目。

任务体系紧扣高质量发展，设置共推绿色

低碳发展专章；强化共保共治，通过共抓生

态环境保护、共守环境健康安全、共建环境

治理体系等，协同推进珠三角大气污染防

治、提升东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深化“四湾

一口”陆海统筹治理、筑牢“一江三脉”绿美

生态格局。 （蔡敏玲）

本报讯 近日，《珠海市新能源（风光

储充）事故应急预案（暂行）》（以下简称

《预案》）正式印发实施。这是全国首部

专门针对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电化学储

能电站及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四类

新能源设施的专项事故应急预案，标志

着珠海市在新能源安全应急管理领域实

现创新突破。

据《预案》起草说明披露，在国家、省

及其他地市尚未出台同类预案的背景

下，珠海主动担当，在全国率先开展相关

工作。2024 年，珠海创新建立“一月一

重点、一季度一盘点”工作机制，组织多

部门联合对全市 557 家“风、光、充、储”

企业及项目开展全链条风险排查整治，

实现隐患动态清零。2025 年 3 月，针对

电化学储能安全开展“拉网式”检查，发

现并整改隐患 437 个。这些扎实的风险

评估与实践经验，为《预案》的科学性、

可操作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预案》由 10 个章节组成，包括总

则、机构与职责、风险分析、监测预警、

信息报告、应急处置、后期处置、应急保

障、预案管理、附则。其核心内容聚焦六

大应急机制建设：

分级响应机制：明确 I 级（特别重

大）至Ⅳ级（一般）事故响应标准，实现

精准定级；

程序化处置流程：规范从预警发布、

先期处置到响应终止的全环节操作；

责任主体清单：厘清市新能源事故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区政府及企业具

体职责；

专业处置措施：针对风光储充四类

设施特性，制定电气火灾、叶片断裂、电

池热失控等事故的专业化处置方案，明

确了群众防护、现场侦检、人员疏散、专

项处置、安全警戒、伤员救治、环境监

测、信息发布、社会动员、响应终止等环

节的工作原则和措施；

协同作战规则：建立“企业第一时间

相应-政府分级介入-多部门联动”的指

挥体系；

技术支撑体系：为风电叶片脱落、储

能电站毒气泄漏等典型场景提供技术处

置指南。

鉴于珠海市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

安全隐患风险正逐步增加，出台该《预

案》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应对相关事故

的应急能力和处置水平。待《珠海市突

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修订时，该《预

案》将列入专项应急预案目录。未来若

国家或省级出台相关预案，珠海将及时

对接修订。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表示，

下一步将持续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为粤

港澳大湾区新能源产业安全发展提供

“珠海方案”。 （观海融）

全国首部！

珠海出台新能源事故应急预案

广州商转公贷款政策
公开征求意见

本报讯 7月2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就《广州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暂行）》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公开征求

意见。

《办法》表示，本实施办法所称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以下简称“商转公贷款”），是指缴

存人申请将其在该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承

办银行尚未结清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以下简称“商业贷款”）余额，全部转为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公

积金贷款”）。

《办法》提出，当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率（以下简称“个贷率”）低于 75%

时启动商转公贷款；当个贷率达到85%及

以上时可采取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实行商转公贷款额度管控、预约申请等

措施；当个贷率达到 90%及以上时暂停。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可根据资金和贷款情况及时采取防

控措施。

在贷款的额度、期限和利率方面，

《办法》拟规定，商转公贷款额度按申请

时该市公积金贷款政策核定，同时不得

高于商转公贷款申请时原商业贷款余额

与未来3个月应还本金的差额，且不得超

过购房总价款的60%。 （宓迪）


